2018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一、2018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00.25亿元（一般债务311.40亿元、专项债务88.85亿元）。州级2018年债务限额169.33亿元（一般债务144.23亿元、专项债务25.10亿元），其中：州本级2018年债务限额166.49亿元（一般债务142.39亿元、专项债务24.10亿元）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年债务限额2.84亿元（一般债务1.84亿元、专项债务1亿元）。各县市合计230.92亿元（一般债务167.17亿元、专项债务63.75亿元）。

二、2018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5.19亿元（一般债务217.74亿元、专项债务87.45亿元）。州级2018年债务余额136.53亿元（一般债务111.50亿元、专项债务25.03亿元）,其中：州本级2018年债务余额133.69亿元（一般债务109.66亿元、专项债务24.03亿元）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年债务余额2.84亿元（一般债务1.84亿元、专项债务1亿元）。各县市合计168.66亿元（一般债务106.24亿元、专项债务62.42亿元）。

三、2018年红河州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42.92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3.63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8.14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18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3.80亿元、置换债券9.35亿元（一般置换债券8.70亿元、专项债券0.65亿元）。

2018年州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5.65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0.87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2.12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1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0.66亿元、置换债券1亿元（均为一般置换债券）。州本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4.65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0.87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2.12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0.66亿元、置换债券1亿元（均为一般置换债券）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1亿元。县市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共计37.27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2.76亿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6.02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17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3.14亿元、置换债券8.35亿元（一般置换债券7.70亿元、专项债券0.65亿元）。

四、2018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44.24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55.12亿元、专项债务-10.88亿元(专项债务调整)。州级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14.62亿元均为州本级债务还本支出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2.23亿元、专项债务2.39亿元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债务还本支出。县市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合计29.62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42.89亿元、专项债务-13.27亿元(专项债务调整)。

五、2018年红河州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8.58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6.85亿元、专项债务1.73亿元。州级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4.19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3.95亿元、专项债务0.24亿元。州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4.13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3.89亿元、专项债务0.24亿元，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债务付息支出0.06亿元。县市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合计4.39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2.90亿元、专项债务1.49 亿元。

